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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委〔2024〕8号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 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
治和消防安全绩效考核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成员单位、各街镇：

经区领导同意，现将《普陀区 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

治和消防安全绩效考核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

对标对表落实各项指标任务。

联系人：浦婷怡 52584588*5916

陈 民 52564588*5965

殷子杰 62110119

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上海市普陀区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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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普陀区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

2024 年 9月 25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4 年 9月 25日印发

共印6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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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 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和
消防安全绩效考核工作方案

根据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印发

<2024 年度城市运行安全绩效考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安委会

〔2024〕11 号）和我区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、消防责任制有关要

求，为做好绩效考核评价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考核指标及内容

主要对全区相关成员单位（负有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、消防

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行业领域主管部门）、各街镇守牢城

市运行安全底线，做好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落实消防安全和

防灾减灾责任，加强体系建设、风险监测、值班值守、突发事件

联动处置等工作进行综合评价。分为成员单位、街道（镇），根

据实际情况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依托区安委会办公室、区城运应急委办公室（防灾减灾救

灾）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区级燃气工作专班、区级电动自行车专班、

区交专委办公室等，分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防治、消防等开展分

项打分。采取日常考核评估与年度绩效考核相结合方式组织实施。

季度考核、年度考核由区安委办牵头组织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建管

委、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局等相关单位分别将考核反馈汇总至

区安委办。

1.日常考核评估。结合日常检查调研、重要时段抽查、问卷

调查等方式，对各部门和各街镇进行日常考核评估，每月或者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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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阶段汇总有关情况，纳入年度绩效考核。

2.季度考核评估。对纳入季度考核指标（附件 3），加强数

据分析和阶段性任务汇总，梳理主要成效和突出问题，作为区委

区情月报、季度点名、季度考核的重要参考和依据，加强动态排

名，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，同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。

3.工作报告审阅。按照“一计划、双报告”制度要求，对各

部门、各街镇年度工作任务、阶段小结、总结进行审阅，年底结

合审阅各单位自评情况，掌握各单位年度工作推进情况、完成率、

建设成果和问题。

4.与常态化督查相结合。以督促考，将国务院安委会（办）、

市安委会（办）、区安委会（办）组织的明查暗访、监督检查、

考核巡查作为考核的重要方式，把督查情况按照考核内容和标准

进行打分，计入年度考核。

5.年度考核评估。严格考核分档。对照考核细则和评分要求，

结合自我评价、日常考核、常态化督查、负面清单进行打分。采

取百分制计分，按照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并注明失分原因。优秀

比例控制在 30%左右。

6.强化结果运用。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反馈，重点指出存在

的问题，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
三、考核安排

2024 年度考核工作贯穿全年。

1.季度考核。汇总季度考核指标数据信息和重点任务阶段性

任务成果，进行季度图表量化分析，定期报送区委组织部，既是

区内季度考核反馈的重要依据，同时也作为区委组织部掌握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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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管领导绩效考核情况的参考。届时根据区委组织部要求，考核

相关情况由相关单位分别报送区绩效考核办。

2.年度考核。11 月下旬正式启动，次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考核分为自我评价、日常考核、现场核查、综合汇总、评定运用、

结果反馈等环节。

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，各单位对照年度考核评分细则表，将

自评和总结情况，分别报送各相关测评单位。

2024 年 12 月中旬前，由各相关测评单位结合日常考核和现

场核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分别对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防治、消

防等相关指标进行考核评分。

2025 年 1月上旬，区安委办汇总考核结果，报送区绩效考核

办纳入区管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工作体系。

3.报送要求。以上要求报送材料均以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，

纸质版加部门公章，同步报送至区安委办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以考促干。各部门、各街镇要正确把握、准确理解考核要

点，更加聚焦中心工作，全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早、落细、落

地，及时跟进了解工作进展，持续改进问题短板不足，按要求及

时报送工作推进情况，切实守牢安全底线。

2.以考促效。各考核职能部门要加强对被考核对象工作推进

情况的了解，深入基层做好工作指导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

过程监管，运用“四不两直”、明查暗访等方式，查实情、真督

改，力戒形式主义。要结合日常监管工作，对考核清单所列项目，

按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对被考核对象考核分档打分并注明失分原



— 6 —

因，改进意见，相关情况及时报对口部门。

3.以考促优。各部门、各街镇要以考核为契机，及时总结工

作取得的新成效和特色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，也要认真检视工作

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通过考核工作，推动解决实际问题，持续

改进工作。

附件：1.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和消防安全绩效考核

工作考核评分细则表（各街镇）

2.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和消防安全绩效考核

工作考核评分细则表（各部门）

3.2024 年度安全生产、灾害防治和消防安全绩效考核

工作季度考核指标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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